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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生活在现实社会里，权利被侵犯、合同被违反的事情时有发生。
或者，有时候，你自己也会在“不知不觉”中侵犯别人的权利，甚至“一不小心”踏入刑法的禁区，
从而招致牢狱之灾。
　　虽然，法治社会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是律师。
但是，正如我们学习驾车一定要学会交通规则一样，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必须懂得一些基本的、
常用的、与我们的“衣、食、住、行”紧密相联系的法律知识。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自己的生活、工作合法，同样，在遇到自己的权利被侵犯、合同被违反的时候
，也可以以自己的法律知识来分析“是非曲直”，从而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益。
　　所以，我们每一位普通公民，都有学习、懂得一些基本法律知识的必要。
　　在很多人的意识里，法律是一门精确而繁琐的学科。
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法律是远离激情的理性。
”法律的真谛不在于你对法律条文背得有多滚瓜烂熟，而在于你对其精微奥义体会多深。
　　我们通常都有这样的认识经验，即：不能精确地描绘距离过分遥远的细微之物，但也看不清距离
太近的物象。
距法律太远或太近，都会使人不能正确地对待法律。
或者说，在需要精确的地方，不能离开法律的语境太远，以至跌进法律语义的无穷无尽的边缘；而在
需要做体系解释时，又不能拘泥于具体的实在法律条文的规定，以至被“白纸黑字”的规则宰制了视
野和心性。
如何使法律的精神和制度深深地融人生命经验之中，就如“渴饮之水”、“呼吸之气”，进而信守“
专业化”的诫条，习惯广阔而冷峻地在法律术语和概念间寻找微言大义，以法律的“知识精英”的身
份来思考、解释和争辩法律，既是法律人也是每一个公民必须面对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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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犹如一座桥梁，一头承接着法律，一头开启了民众，它在朴素中蕴含着伟大和奇迹。
只要我们认真地学习本书介绍的知识，领悟本书作者——一名执业律师分析案件的思路和思维方式，
我们每一位普通公民都可以逐渐的修炼成“法律武功”，从而更好的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
权益，或者，运用自己的思维，来评判每一件事情的“是非曲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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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经济生活　第一章 消费者权益保护　　1．“最低消费”、“计整不计零”，合法吗？
　　2．“偷一罚十”与“假一罚十”哪个是有效的？
　　3．“知假买假”，能要求双倍赔偿吗？
　　4．车辆丢失谁负责？
醉酒摔伤该赔否？
　　5．“白送”商品和“租出去”的柜台，商场还负责吗？
　　6．“自带酒水”可行否？
“餐具收费”合法乎？
　　7．“农夫山泉并不甜”，虚假宣传怎么办？
　　8．“退货”条件，谁说了算？
　　9．消费者的知情权，只能靠自己的学习来实现吗？
　　10．“衣冠不整者禁止入内”的权利较量　第二章 劳动者权益　　11．“三产”企业与其职工之
间，也是劳动法律关系吗？
　　12．法律对试用期有何具体规定？
　　13．企业或员工一方不签劳动合同，另一方该怎么办？
　　14．“伯乐”一厢情愿挽留“千里马”，“千里马”可以跳槽吗？
　　15．工作时间内一定是工伤吗？
工作时间外一定不是工伤吗？
　　16．如何正确的使用“竞业限制”这把法律利剑？
　　17．“服务期”内劳动合同到期，可以终止劳动合同吗？
　　18．使用虚假文凭应聘，在法律上会有什么后果？
　　　　19．单位可以依据内部规定处罚员工吗？
　　20．付出了“劳动”，就一定是“劳动关系”吗？
　　21．对劳动者约定的“违约金”，都是有效的吗？
　　22．用人单位可以拒绝录用“乙肝病毒携带者”吗？
　第三章 让商事经营不坐“过山车　　23．设立公司找人“垫资”，“股东”和“垫资人”有何法律
责任？
　　24．《保密协议》中的“商业秘密”，一定就是“商业秘密”吗？
　　25．没有商标权的经营许可，会有什么法律后果？
　　26．“皮包公司”的“优良品牌”，可以加盟吗？
　　27．“绕过加盟”，模仿盟主的品牌，可行吗？
　　28．经理以公司名义给股东做担保，公司需要担责吗？
　　29．公司的某一部门，能为他人提供担保吗？
　　30．医疗诊所，也可以承包经营吗？
　第四章 民事合同　　31．发出询价函，合同就成立了吗？
　　32．对于“被迫”签订的合同，该怎么办？
　　33．在民法上，“小孩”能做“大事”吗？
　　34．他人的合同，却损害了你的利益，该怎么办？
　　35．物流单子上的“限额赔偿”条款，效力如何？
　　36．月球村出售“月球土地”，合同有效吗？
　　37．遇到“假磋商，真欺骗”，怎么办？
　　38．合同一定要书面形式吗？
“麻辣基斯”的签名有效吗？
　　39．将他人之物处分，合同有效吗？
　　40．自己购买消费品的权利，能转让给他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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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自己提供服务的合同，可以转让给他人吗？
　　42．对方“换人”后，该向谁主张权利？
　　43．何为不可抗力？
其法律后果如何？
　　44．对方“不积极配合”，可以解除合同吗？
　　45．合同对重要事项约定不清时，怎么处理　　46．合同中的第三人，能否被追究违约责任或追
究合同当事人的违约责任？
　　47．想交货却找不到收货人了，怎么办？
　　48．只有实际违约后，才能追究违约责任吗？
　　49．赔了违约金就可以“了事”吗？
违约金该赔多少？
　　50．赔偿损失的“范围”如何确定？
　　51．物品何时归你有？
意外灭失算谁的？
　　52．说了“赠与”，就一定要兑现吗？
　　53．银行贷款和个人借款有什么异同？
　　54．委托合同知多少？
　　55．如何与中介公司打交道？
　第五章 民事侵权　　56．拿娱乐明星“开涮”，侵权吗？
　　57．一张小照片，权利知多少？
　　58．“出言不慎”，也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59．“人肉搜索”合法否？
侵犯权利谁担责？
　　60．死人有无人格权？
名誉受侵谁来管？
　　61．冒名上大学，侵犯姓名权还是受教育权？
　　62．恋爱期间食“禁果”，意外怀孕能赔否？
　　63．“酒逢知己干杯少”，劝酒致死谁负责？
　　64．学生玩耍伤自己，学校家长谁负责？
　　65．万箭齐发谁人射？
致人受伤谁负责？
　　66．公交车上被打，公交公司负责？
　　67．“财产”损失，何以有“精神”赔偿？
第二篇 物权法　第六章 各种物权与保护　第七章 房屋与土地第三篇 婚姻家庭法第四篇 刑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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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典型案例：　　（1）2008年9月，魏大宝在天合家电商场购买了一台名牌电冰箱。
第二天，一家人高高兴兴的准备使用该冰箱，却发现该冰箱根本不制冷。
天合家电商场的维修人员上门服务后，判定是质量问题，也同意退货。
但又说由于魏大宝把外边的包装箱给扔掉了，所以魏大宝必须支付500元的包装费才能退货。
同时又说，因魏大宝在购物时没有仔细验货，才导致了买到家里再退货这种后果，因此要求魏大宝支
付运输费300元。
魏大宝很生气，想讨个说法。
　　（2）梁天虎在振安商厦花1000元购买了一套高档西服。
按照该商厦“买1000，送200的促销优惠规定，小梁获得了该商厦200元的赠券。
回家后，小梁发现该西服做工粗糙，经工商部门认定，该西服属假冒产品。
于是，小梁找到商厦，要求商厦退货，并给付一倍的赔偿。
商厦同意退货，但要求小梁归还200元的赠券，由于小梁已将该赠券在该商厦消费，无法退还，商厦便
要求小梁退200元现金。
小梁认为，该赠券是商店赠与的，拒绝退还。
该商厦却称，如果不将赠券退还，就拒绝退西服和赔偿。
　　律师说法：　　在案例（1）中，天合商城要求魏大宝支付包装费用和运输费用都是没有法律依
据的。
首先，魏大宝将电冰箱买到家里的行为不存在过错，因为作为消费者，魏大宝有理由相信商城提供的
商品是符合质量的。
实际上，商城也负有提供质量无瑕疵商品的义务。
魏大宝没有在商场进行验货，是基于对商城的信任。
而且，除非有特殊约定的情况下，验收货物对消费者来说是一项权利，而不是义务。
其次，魏大宝在拆开包装后，将包装扔弃的行为也是符合生活常理的。
本案中因为质量问题而退货，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而且，法律并没有将“商品包装、外观必须完好”、“附件必须齐全”等条件作为退换货物的前提。
因此，天合家电商城的说法和要求是和法律规定的精神和原则不符的。
　　在案例（2）中，小梁没有退还现金的义务。
虽然，从合同的角度来看，小梁与商场之间的买卖衣服合同是主合同，赠与赠券的合同是从合同。
主合同解除，从合同也随之解除。
但本案中，致使主合同解除即小梁退货的原因是商厦卖假货违约在先。
小梁退货是在追究商厦的违约责任而且，小梁已经把赠券消费掉了，如果再让小梁自己支付现金的话
，就会出现这么一种不公平的结果：振安商厦由于自己卖假货的行为，反而赚取消费者小梁在本店
的200元消费。
这显然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精神，也与法律实施所追求的社会效果背道而驰。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三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按
照国家规定或者与消费名的约定，承担包修、包换、包退或者其他责任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或名约
定履行，不得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
　　9.消费者的知情权，只能靠自己的学习来实现吗？
　　法律疑惑：　　我们知道，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有知情权。
但是在现实中，我们怎么实现呢？
难道我们要自己刻苦钻研相关商品的知识？
我们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等消费过程中，如果经营者对一些有害的商品或者消费行为故意不告诉
我们，我们有什么办法吗？
典型案例：　　张女士经常带孩子到麦当劳餐厅就餐，就餐时餐厅服务员总是在盛放食物的托盘上铺
一张新的彩色垫纸，用以放置薯条。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每天学点法律常识全集>>

但薯条袋一般会横放在彩色垫纸上，这就使得薯条和彩色垫纸发生了直接的接触。
而张女士以为这个彩色垫纸是麦当劳餐厅特地供给用以放薯条的“餐盘”，就总是把薯条直接倒在垫
纸上，浇上番茄酱食用。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女士从报纸上学到一点知识：麦当劳一直提供的那种彩色垫纸，竟然是
含铅“毒”的材料。
该纸张和食物接触后，纸张表面残留的有害物质将造成食物二次污染，同时，油墨中的有“毒”物质
也会进入食用者的食管、气管、肺部或经血管、淋巴管传到其他器官，引起食用者慢性中毒。
张女士看罢又害怕又生气，认为麦当劳餐厅应该提醒她，告诉她彩色垫纸有毒的事实。
于是，便向有关部门投诉。
在有关部　　门的监督和协调下，麦当劳餐厅在该地区开始使用新型的餐盘垫纸。
　　律师说法：　　在本案中，张女士的要求最终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支持，也得到了麦当劳餐厅的正
面、积极的回应。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消费者有一项很重要的权利就是知情权。
也就是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
我们知道，光有权利是不行的，还应有相对应的义务来保证权利的实现才行。
“别人的权利就是你的义务”，体现在这里，就是经营者的告知义务。
即应当告知消费者商品和服务的真实的相关情况的义务。
即使消费者没有去问，经营者也应主动告知。
尤其是在对人身、财产安全存在隐患的情况下，经营者更应该主动告知、提醒和警示。
　　本案中，麦当劳提供的彩色垫纸对人体有害，但一般消费者对此是不知道的。
作为经营者的麦当劳，掌握了解的信息肯定比普通消费者要多。
所以，他们应当在消费者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时，主动告诉和提醒消费者，以免给消费者的人身安全
造成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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